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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本署）為落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
　　案（以下簡稱優質化方案）之執行，提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教學品質
　　及績效，達成優質化之目的，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補助對象為設有專業群科或專門學程（包括進修部及實驗教育
　　），並經本署核定執行優質化方案之高級中等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三、本要點之補助（以下簡稱本補助）基準如下：
　(一)基本補助：
　　１、本款補助經費，占優質化方案學年度經費額度百分之二十。
　　２、本補助，依學校所在地理位置偏遠等級、各直轄市、縣（市）低
　　　　收入戶比率、學校低收入戶學生人數占學校學生總人數比率等指
　　　　標，進行分配。
　(二)計畫補助：
　　１、本款補助經費，占優質化方案學年度經費額度百分之八十。
　　２、本補助，按學校依優質化方案所提計畫（以下簡稱計畫）內容之
　　　　完整性、可行性、效益性及政策性發展狀況，並參照學校之招生
　　　　率與其增減率、就近入學率與其增減率、學生休學、適性輔導轉
　　　　學比率與其增減率、畢業生升學率與其增減率、畢業生就業率與
　　　　其增減率、學生學習表現、學校生師比例、合格教師比率、教師
　　　　進修情形、教師流動率及教育投資率（私立學校增列）等指標，
　　　　進行分配。

四、本補助所需經費之編列，應為推動計畫所需，並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經費編列之項目、單位、基準及支用說明，應依附件及教育部補（
　　　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與基準表之規定。
　(二)本補助，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之規定及配合本
　　　署獲配年度預算額度，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級次，給予
　　　不同補助比率；屬第一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屬第二
　　　級者，最高補助比率為百分之八十五；屬第三級最高補助比率百分
　　　之八十八；屬第四級最高補助比率百分之八十九；其第五級最高補
　　　助比率百分之九十。
　(三)經費編列，以新臺幣（以下同）千元為單位。
　(四)計畫內所列之項目，已依其他計畫編列經費預算者，不得依本要點
　　　之規定重複申請補助。
　(五)計畫內所列相關活動，以在校內舉行為原則。

五、經費之編列，分為經常門及資本門，除依附件、教育部補（捐）助及
　　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及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外，並應遵行下列規定：
　(一)人事費、加班費及行政管理費，不予補助。
　(二)學校各期經常門或資本門各別核定經費之執行率，未達該期經常門
　　　或資本門核定經費百分之八十五者，該期經常門或資本門結餘款，
　　　按補助比率繳回本署；私立學校如有結餘款，應按原補助比率繳回
　　　。

六、本要點請領補助、核撥及結報之程序如下：
　(一)學校應依本署核定經費額度及期限，辦理請領事宜。
　(二)補助經費應專款專用，並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
　　　作業要點辦理。經費應於學年度內，依計畫執行，第一期應於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第二期應於次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執行完畢，並
　　　應於計畫核定執行期間屆滿後二個月內辦理核結。
　(三)計畫之內容有變更必要者，依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
　　　報作業要點辦理經費調整。但資本門經費之調整，教育部主管之學
　　　校，逕報本署核定，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之學校，報各該政
　　　府轉本署核定，始得依變更後之計畫辦理。
　(四)採購招標後有標餘款項者，以支用於與計畫相關之項目為限；其支
　　　用於計畫新增項目者，應依前款規定辦理。

七、本署得於學校執行計畫期間內，至學校進行本補助經費執行之督導及
　　考核。

八、學校執行本補助經費有違反計畫、本要點或其他法令規定者，本署得
　　廢止本補助處分之全部或一部，或作為下學年度核定本補助之參考；
　　已撥款者，本署應以書面處分通知學校限期返還補助款之全部或一部
　　。


